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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衝突程序 

英文版本由中央浸信會執事會採納於 2022 年 2 月 10 日 
 
目的 
 
解決衝突程序（本程序）規定了一種程序，以牧養與修復關係的方式而不是通過正式的投訴

處理程序來解決兩個或多個教會職員，義工，會員的衝突。 
 
重要的是要確定某些問題無法通過這種方式解決，並且本程序的目的不是: 

• 向家庭法法院（或類似機構）解決有關家庭暴力，家庭法事務的問題 
• 根據投訴處理程序解決與濫用（包括涉及兒童的性虐待或不端性行為）或其他嚴

重違反行為守則有關的投訴或疑慮 

• 取代《教會章程》中規定的與紀律處分或免除教會會員資格的任何程序 
 
範圍 
 
本程序適用於教會的所有職員，義工，會員和參加者. 
 
參加者是指定期（至少每月一次）參加教會事工的人（例如，周日禮拜，聖經學習，青年團

契） 
 
本程序應與以下《安全教會政策》關聯閱讀使用： 
 

• 《職員和義工行為守則》 

• 《職員和義工投訴處理程序》 
• 《應對兒童保護問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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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程序何時適用？ 
 

本政策適用的情況包括以下幾種:   
a) 教會的兩個或多個職員，義工，會員之間存在分歧; 

b) 察覺到由職員，義工，會員或其他參加者引起的犯罪  
c) 有人認為他們已經被職員，義工，會員或參加者欺負 (而且這是一個能夠以牧導

方式解決的問題); 
d) 對事工人員或義工履行其職責的方式不滿意；並且 
e) 有關工作人員或義工嚴重違反行為守則的投訴. 

 

提出問題 
 

a) 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問題  
• 直接當面提出(請查看途徑 1).  
• 與執事會或安全教會團隊一起尋求協助，以解決問題 (請查看途徑 2).  

b) 如果問題與执事会或安全教會團隊的會員有關，則該人應向其他教會領袖或安全

教會團隊會員尋求幫助 
 

關鍵原則 
 

在提出問題時，各方應遵循以下關鍵原則： 
• 在彼此的回應中尋求榮耀上帝 
• 即使在我們分裂期間也要努力為彼此服侍 
• 在我們彼此的回應中尋求像基督一樣 
• 互相傳遞寬慰 
• 在適當的時候注重於寬恕和恢復彼此關係 
• 在需要的地方尋求説明，以解決悲痛 

 
教會承認：  

• 關係破裂的性質意味著有必要敏感地作出回應並照顧到所有涉及的當事人 
• 在許多衝突情況下，為了幫助各方理解關鍵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向，中立的第三

方的幫助變得至關重要 
• 許多問題是產生於特定背景和關係下的，因此必須對此做出回應，尋求解決實質

性問題，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尋求各方之間的適當關係復和 
• 執事會所推薦的解決途徑取決於事件本身的性質，與相關的職位以及角色。也取

決於在相關情況下教會領袖的能力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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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 1 – 個人當面解決 
.  

a) 根據馬太福音 18：15-17。如果職員，義工，會員或參加者與另一方之間出現問

題，並且當事人認為能夠在不涉及其他人的情況下解決他們的擔憂，則他們應去

找對方並表達他們對問題的關注。 
b) 提倡個人方法解決問題的當事人應該在與另一個人接觸之前，向一個明智且公正

的資深領袖（從教會內部或外部）尋求輔導，或接受衝突輔導。 

c) 這種方法對於解決個人分歧和可察覺的罪行可能是有用的。如果擔心嚴重的權力

失衡，則此途徑將不適合 
 

途徑 2 – 教會輔佐方法 
 

a) 如果有以下任何情況，應請執事會注意：  
• 途徑 1無法成功恢復關係；和/或 
• 該問題與欺淩有關；和/或 

• 該問題對職員或義工履行職責和服事的方式不滿意有關 
b) 如果一個問題被轉達到教會領袖層 

• 執事會要向各方提供支援 
• 如果執事會認為此問題足夠嚴重，則應任命一名適當的有能力的人來協助解

決衝突。這可能是主任牧師。執事會在選擇此人時應盡可能避免利益衝突。

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如果衝突涉及主任牧師，則可能需要來自新南威爾士

州和首都領地浸信會聯會派出顧問 
c) 如果涉案各方都願意為恢復關係而努力，那麼被揀選協助解決衝突的人將 

• 時刻重視機密性； 

• 分別與每個人會面，以確保他們有機會私下講述他們的故事，通過他們在尋

求解決方案時的潛在問題來解決； 

• 當面與各方明確傳達要使用的流程； 

• 與各方一齊會面，以確定共同點，解決問題並確定行動方案； 

• 跟進以確保解決方案得到實施；和 

• 如果合適，請在接下來的幾周內關注情況變化，包括與當事人進行溝通確認，

以確保情況得到解決並恢復了關係 

 

d) 在整個過程的任何階段，被揀選協助解決問題的人員都可以聯絡新南威爾士州和

首都領地浸信會聯會尋求幫助或申請資源支持 

 

 

針對職員或義工投訴的上報程序 
 
在按照本程序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可能有必要根據《職員和義工投訴處理程序》上報此事。

可能有幾個原因需要這樣做，包括:  
 

• 在對問題進行調查後發現，被投訴的行為被描述為違反了《行為守則》（例如兒

童保護問題）更為恰當，或者 

• 所關注的對象是職員或義工，他們不願意參與本程序（根據《行為守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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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涉及免除會員資格程序  
 
在按照本程序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可能有必要將問題升級為，按照《教會章程》規定從教會

會員資格中移除某人的程序。 
 
 

Version Control 

 
Version 

No 

Changes made/Remarks Adopted 

by 

Date Review due 

date 

1.0 Model template from Baptist Churches of NSW and ACT Diaconate 03/09/2020 03/09/2021 

2.0 Annual review – Addition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Ministry 
Information Form to be completed by under 18s 

Diaconate 10/02/2022 10/02/2022 

2.1 Chinese Cantonese version reviewed  13/03/2021 13/0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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